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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共性指标赋分标准

序号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4-1

4-2

5-1

5-2

5-3

5-4

5-5

5-6

积分
指标

在 瑞 居
住情况

就业
情况

社会保
险及公
积金

投资
纳税

社会
服务

具体内容

在瑞居住登记时
间

在瑞居住符合消
防标准居住出租

房

在瑞安拥有自有
居住产权房且实

际居住

在瑞安与用人单
位签订劳动合同
并依法履行劳动
合同或个人经营
办理营业执照

在瑞现职从事环
卫、专职消防员

等工作

在瑞安担任企业
中层及以上领导

在瑞缴纳社会保
险

在瑞缴纳公积金

近五年内，非投
资者、个人在瑞
每年缴纳个人所

得税款

近五年内，个人
在瑞投资创业，
依法缴纳所得税

在瑞参加志愿服
务活动

在瑞参加
慈善捐款

在瑞参加无偿献
血或捐献治疗量

单采血小板

在瑞安办理造血
干细胞采样登

记、初筛、高分辨

在瑞登记捐献本
人及直系亲属遗

体器官

参加瑞安市红十
字会组织的救护
员培训并取得证

书

标准
分值

/

5

10

0.5 分/年

0.5 分/年

/

0.2 分/月

0.2 分/月

/

/

/

/

/

1-3

1

1

最高
分值

20

5

10

5

5

5

20

15

10

10

10

5

5

3

1

1

责任单位

市公安局

市新居民服
务中心

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市人力社保
局、市市场

监管局

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市
消防救援大

队

市经信局

市人力社保
局、市医疗

保障局

公积金管理
瑞安分中心

市税务局、
市市场监管

局

市税务局、
市市场监管

局

相关活动组
织单位

相关慈善机
构

市卫生
健康局

市红十字会

市红十字会

市红十字会

证明材料

身份证或居
住证等

租赁合同和
出租房备案

资料

房产证等

劳动合同或
营业执照

相关工作
证明

任命文件等
有关证明材

料

参保证明等

公积金
缴存证明

在瑞安的纳
税凭证，有
限责任公司
应提供公司

章程

在瑞安的纳
税凭证，有
限责任公司
应提供公司

章程

志愿汇等相
关证明材料

捐赠证书、
凭证等相关
证明材料

献血证等相
关证明材料

相关证书

相关登记
证明

救护员证

备 注

自居住登记之日起计算，0.05 分/月，
最高限 12 分；在瑞居住满 5 年额外
加 3 分，在瑞居住满 10 年额外加 5
分；与省级共性分可叠加。

在瑞居住出租房为绿色、蓝色标识，
公租房、企业宿舍得 5 分。

不含非住宅类产权房、多套房不累计
计分。

超过半年但不足一年按半年计算，不
足半年不计分。

申请时需在职，超过半年但不足一年
按半年计算，不足半年不计分。

在普通企业担任中层及以上领导加
2 分，在规上企业担任中层及以上领
导加 5 分，申请时仍担任相关职务。

申请时是在瑞正常缴存状态，不同险
种参保时间可累计计算，与省级共性
分可叠加。

申请时为在瑞正常缴存状态。

2000 元起加 1 分，每满 1000 元加
0.5 分，最高限 10 分。

企业所得税（按投资者比例折算）和
个人所得税 2 万元起计 1 分，每增
加 1 万元加 0.5 分，最高限 10 分。

在 瑞 参 加 新 居 民 志 愿 者 队 伍 计 2
分；在瑞参加政府部门、乡镇（街道）
以及社会组织(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等
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1 分/2 小时，
最高限 8 分。与其他积分指标项目
不重复加分。

向瑞安市新居民爱心基金等具有募
捐资格的社会团体、红十字会、慈善
总会捐款，每 500 元加 0.5 分，含同
等价值的物品捐赠。

在瑞首次献全血 200ml 加 1 分，每
满 100ml 加 0.5 分；捐献一个治疗量
单采血小板起加 1 分。此项最高限
5 分。与其他积分指标项目不重复加
分。

在瑞成功办理捐献造血干细胞采样
登记的加 1 分，初筛加 2 分，高分辨
加3 分。此项最高限3 分。

/

救护员证需在有效期内。

本报讯（记者 陈成成 通讯员 吴雪翔）近日，《瑞

安市新市民量化积分管理实施细则》出台。据介绍，

量化积分是原积分制的“优化升级”版，其适用范围

更广，也更加规范、普惠，让更多新居民（即新市民）

都有机会获得加分并梯度式享受优惠政策。

记者从市新居民服务中心了解到，《瑞安市新市

民量化积分管理实施细则》以《浙江省居住证》为载

体，通过设置积分指标体系，将《浙江省居住证》持有

人的个人情况和社会贡献等方面转化为相应的分

值，积分符合一定标准的，可以按相关规定享受相应

的公共服务待遇。该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与原积

分制相比，量化积分指标适用范围更广、申请途径更

便利。

新市民量化积分更加突出规范性。按照浙江省、

温州市量化积分的指导意见，新积分指标由省级共

性指标和瑞安市个性指标组成，总计 300 分。其中，

省级共性指标最高分 100 分，由年龄、文化程度、职业

技能、缴纳社保、居住时间 5 项组成，全省通用；瑞安

市个性指标最高分值 200 分，设置在瑞居住情况、就

业情况、社会保险及公积金、投资纳税、社会服务、奖

励荣誉、科技创新、人才引进、特殊身份、其他贡献 10

大类 26 小类加分项，及居住出租房安全隐患、违法行

为、信用不良等 3 类减分项。

新市民量化积分更加突出普惠性。相比原积分

制，量化积分制按照上级更加普惠的要求，降低了学

历、职业技能等项目要求及分值，增加（增大）了年

龄、在瑞居住情况、就业情况、社保缴纳等项目权重。

新市民量化积分更加突出导向性。根据瑞安市

委市政府引人、留人的工作方向，量化积分加大了对

新居民在瑞居住时间、缴纳社保的赋分，在省级共性

指标中已占 50 分的前提下，在瑞安市个性指标中再

次赋分 50 分，两项合计分值占到总分三分之一，以此

吸引更多新居民稳定留瑞，并缴纳社保；同时，在年

龄设置项也给予年轻人更大权重。

据了解，为确保《瑞安市新市民量化积分管理实

施细则》顺利实施，今年上半年，市新居民服务中心

结合新居民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启动起草我市新居

民积分修订工作。该中心访谈各层面新居民，向各

职能部门、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就原积分工作情况及

遇到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经多轮修改完善，形成

《瑞安市新市民量化积分管理实施细则》。

市新居民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实施新市民

量化积分管理，创新新居民服务，对符合条件的新居

民提供足量的公共服务，是提升在瑞新居民获得感、

幸福感、归属感，走好共富路的重要举措。新市民量

化积分管理指标体系涉及多个部门，各镇街、各有关

部门将依据指标体系，确保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审核。

据悉，积分申请分为线上和线下申请两种渠道。

线上申请，需要申请人持有效居住证登录“浙里办”

App 进入“浙里新市民”应用办理；线下申请，需要申

请人持赋分相关证明材料到居住证登记地量化积分

窗口办理。

让新居民更好地享受公共服务
《瑞安市新市民量化积分管理实施细则》出台

一、瑞安市个性指标加分项

瑞安市个性指标赋分标准

序号

1-1

2-1

3-1

积分
指标

居住出
租房安
全隐患

违法
行为

信用
不良

具体内容

经告知后，居住在
不符合消防条件
的居住出租房

近三年内存在被
刑事处罚、强制隔

离戒毒行为

在瑞列为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

标准
分值

/

/

/

分值

/

/

/

责任单位

市新居民服
务中心

市公安局

市人民法院

证明材料

由责任单位
提供数据源

由责任单位
提供数据源

由责任单位
提供数据源

备 注

出租房四色分类中为黄色扣 10 分、
红色的扣20 分。

每次扣 30 分。

每次扣 30 分。

5-7

6-1

7-1

7-2

8-1

8-2

9-1

9-2

10-1

10-2

社会
服务

奖励
荣誉

科技
创新

人才
引进

特殊
身份

其他
贡献

在瑞担任民政部
门注册登记的社
会组织法定代表
人（含新居民群
团组织负责人）；
在瑞担任民政部
门注册登记的新
居民群团组织

（含红色民意站）
职务

在瑞工作期间获
得温州市级及以
下的各级政府部
门荣誉称号或奖

励

在瑞获得或持有
发明专利

近五年内在瑞承
担温州市级及以
下科技计划项目

属于瑞安市政府
认定的 F类以上

人才

属于瑞安市相关
部门认定的人才

退伍军人

中共党员或民主
党派人士

在瑞期间获得重
大荣誉称号或奖
励、作出重大科
技创新、突出重
大贡献、突出社

会服务等

积极相应并完成
瑞安市委市政府
相关重点工作任
务及参加市新居
民服务中心组织

的相关活动

1-2

2-10

1 分/项

5-10

10-15

10

4

4

/

/

2

10

5

10

15

10

4

4

/

/

市民政局、
市新居民服

务中心

荣誉或奖励
授予单位

市市场
监管局

市科技局

市委组织部
（人才办）

相关部门

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

市两新组
织、市委统

战部

相关重点工
作有关单位

有关单位

法定代表
人、任命文
件等有关
证明材料

荣誉证书
等相关证
明材料

专利证明

相关证书
等证明材

料

人才认定
证书、相关
工作证明

相关文件
书面认定

结果

退伍
军人证

党员证或
者民主党
派证件等
相关证明

材料

有关证明
材料

有关证明
材料或相
关活动记

录

申请时需在职。在瑞担任民政部门注册
登记的社会组织法定代表人（含新居民
群团组织负责人）得 2 分；在瑞担任民政
部门注册登记的新居民群团组织（含红
色民意站）职务得 1 分。此项最高限 2
分。

获得镇街级荣誉称号或奖励者加 2 分；
获得瑞安市级荣誉称号或奖励者加 5
分；获得温州市（厅）级荣誉称号或奖励
者加 10 分。以上加分项目必须符合以
下条件：一是所获奖项为各级党委政府
设立的奖项，政府部门设立的奖项视为
下一级政府奖项；二是所获奖励荣誉必
须是在瑞安市期间所获得的。同一项目
多次获奖的按最高奖励计分，不同项目
可累计积分。各级有关系统工作领导小
组和多个部门联合设立的奖项视作同级
政府奖项计分，最高分限 10 分。省级及
以上荣誉加分标准见 10-1 项。与其他
积分指标项目不重复加分。

专利权转让或专利年费未缴、失效、无效
均不得分。

承担瑞安市级科技计划项目加 5 分；承
担温州市级科技计划项目加 10 分。同
一项目多次获奖的按最高奖励计分，不
同项目可累计积分，最高限 10 分。省级
及以上荣誉加分标准见 10-1 项。与其
他积分指标项目不重复加分。

在瑞工作、生活的 F 类人才加 10 分，E
类及以上人才加 15 分。

与组织部（人才办）认定的人才分类相同
的，按分类人才赋分。

/

/

参考“社会服务”、“奖励荣誉”、“科技创
新”等积分指标内容，承担省部级及以上
科技计划项目、专利金奖及银奖、科学
技术进步奖等科技创新荣誉、省部级及
以上见义勇为等加 30 分；成功捐献造血
干细胞、直系亲属遗体等加 30 分；省部
级及以上志愿服务、无偿献血、行业内部
技能比赛等荣誉加 20 分；获得其他省部
级及以上荣誉视情况计分，最高限 50
分。以上加分项目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是所获奖项为各级党委政府设立的奖
项，政府部门设立的奖项视为下一级政
府奖项；二是所获奖励荣誉必须是在瑞
安市期间所获得的。同一项目多次获奖
的按最高奖励计分，不同项目可累计积
分。各级有关系统工作领导小组和多个
部门联合设立的奖项视作同级政府奖项
计分。与其他积分指标项目不重复加
分。

具体重点工作任务、活动及积分分值以
市新居民服务中心相关文件为准。

二、瑞安个性指标减分项

指标项

年龄

文化程度

职业技能

缴纳社保

居住时间

最高分

20

10

10

30

30

具体内容

年龄在 55-60 周岁，积 5 分；年龄每减少 1岁，积分增加 1 分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及以上

大专（高职）学历

高中（中职）学历及以下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二级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证书二级及以上，或获得中

级及以上职称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三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证书三级，或获得初级职称或获得

专项职业能力证书（高级专项）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四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四级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五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五级，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普通专项）

在本省范围内累计缴纳社会保险，每个月得0.5 分，最高限 30 分

在本省范围内累计居住时间（自申报居住登记之日起计算）每满 1 个月得 0.25
分，最高限30 分

分值

10
8
5

10

8
5
3

30
30

备注

本项

不累加

本项

不累加


